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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bookmark167][bookmark: bookmark166]采购需求表
	名
内 
容            称
	吉水县河西片区新建污水管网工程设计勘察服务

	数量
	1批

	交货期
	合同签订之日起35天内完成。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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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购要求

1、 [bookmark: bookmark208]项目背景
为解决吉水县河西片区污水管网问题，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排水能力，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形象，促进经济发展、优化投资环境，依据《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712号)、《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51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2014年城市排水防涝汛前检查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 [2014]170号）》、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1〕1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23年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23〕99号）》等政策要求，结合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资金，计划开展实施吉水县河西片区污水管网项目。
2、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吉水县河西片区，主要建设内容新建HDPE双壁波纹污水管网43447米，其中，DN300污水管网4861米、DN400污水管网29664米、DN800污水管网8922米，并对新建时破除场地进行修复及配置污水检查井1086座。项目总投资约1.25亿元。
3、采购范围
本次采购内容涵盖项目地质勘察服务、施工图设计，以及施工阶段全过程设计配合及技术服务工作。
4、计划工期
合同签订之日起35天内完成。
5、服务要求
1)技术要求：根据招标人工作安排，编制施工图设计等相关设计文件。根据工作实际需求，动态优化设计内容，保证设计合理性和科学性。成交供应商完成全套施工图设计后，须配合采购人完成施工图审查。
2)人员要求：响应供应商应组建能够满足本项目服务需要的项目小组，并安排专人专岗在服务期内开展工作，按照工作范围和内容完成相关工作，并按约定向采购人汇报工作进展。
①项目负责人1人：具有市政类中级及以上职称和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②设计团队人员给水排水专业人员（具有给水排水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至少配备1人、结构专业人员（具有结构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至少配备1人；
③勘察专业负责人1人：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和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以上人员均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及供应商为其缴纳的开标前六个月内（不含开标当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6、设计依据
（1）《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市建设部分；
（2）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25版）》；
（3）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4）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5）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
（6）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2017）；
（7）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GB/T 11836-2023）；
（8） 《排水工程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和附件》（GB/T 26081-2022）； 
（9） 《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143-2010）；
（10）《建筑小区排水用塑料检查井 》（CJ/T 233-2016）；
（11）《橡胶密封件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材料规范》（GB/T21873-2008
）；
（12）《检查井盖》（GB/T 23858-2009）；
（13）《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2010）（2024版）；
 (14)《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15)《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2002）；
 (16)《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 50069-2002）；
（17）《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2003）；
（18）《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19）《钢筋混凝土及砖砌排水检查井》（20S515）；
（20）《混凝土排水管道基础及接口》（23S516）； 
（21）《雨水口》（16S518）。
本工程设计执行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最新的标准、规范、规程及强制性条文，若上述标准、规范、规程有更新或修订，以最新版本为准。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35天内完成。
2、结算及付款方式：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的80%；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款项，结清至合同价的100%。【所有款项均无利息。】
3、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全方位、及时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5、成交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备1名对应专业设计师，根据项目进度及现场实际情况提供驻场服务，负责施工阶段的设计配合与技术支持工作。
6、设计单位应按时提交设计工作成果，因采购人变更方案、设计变更、图纸会审
及技术交底、现场复核检查等情况需在12小时内派人员到场解决，并按采购人要求的相应时间完成（除重大变更外，90小时内必须提交书面成果）。
7、履约验收：供应商完成成果报告后，采购人组织对成果文件验收。供应商应严格按采购人指定地点、时间、标准完成服务项目，并保证所有的服务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1)在规定时间保质保量完成采购人交给的任务。
(2)严格遵守采购人的所有的规定、制度，不给采购人造成经济和信誉的损失。
(3)项目的执行能够达到采购人所要求的预期目标。
8、报价：报价中必须包含完成本项目的所有外业、内业发生的人工费、设备使用费、材料费、交通费、文档和图档的打印、装订及寄送费用、成果编制（前期相关论证及相关成果评审费） 、全额含税发票、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等完成合同规定责任和义务、达到合同目的的一切费用及企业利润。
9、保密要求：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采购人所提供的所有相关资料、数据，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泄露，且保密责任不因合同的终止或解除而失效。如采购人提出要求，成交供应商须无条件与采购人签定保密协议。项目完成后，成交供应商须把采购人提供的所有资料、数据完整归还采购人，并不得留存任何复制品。
10、风险承担：成交供应商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所采购的服务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等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11、现场勘查：采购人不组织现场考察踏勘。供应商自行安排时间进行实地考察，以获得由响应供应商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投标文件和签署合同的所有信息，一旦成交这种考察即被认为其结果已在投标文件中的充分反映。考察现场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供应商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如涉及井道整改等费用发生，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12、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不得将合同义务转交他人履行，违者，对方可解除合同及索赔损失。
(2)成交供应商逾期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索赔损失。
(3)成交供应商所交付的成果不符合合同规定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成交供应商应及时予以修正，并承担相应费用和逾期交货责任。
(4)因成交供应商所提供成果出现问题而引起纠纷，发生的费用由主张不成立的一方承担 。
13、其他：
（1）进度满足采购人要求，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完成工作内容，确保成果质量，通过技术审查。
（2）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或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人员、质量事故，或因成交供应商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等责任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
（3）成交供应商不得转包、分包，也不得挂靠公司。如提供虚假资料的，一经发现立即解除合同并报采购监管部门。
（4）未尽事宜，以签订合同为准。
注：以上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负偏离。

